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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系所評鑑申復意見表 

評鑑

項目 
申復屬性 

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

初稿內容 
申復意見說明 檢附資料說明 

項 

目 

三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(三)建議事項 

【碩士班、國文碩士專班、國

文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

(國文教學班)、博士班部份】

2.宜擬訂相關辦法限制教師

指導研究生人數上限，以避免

教師指導研究生負擔過重之

情形。 

本系已於 101 年 10 月 26 日 10001 臺師大國文

學系系務會議通過「國文學系碩博士班學位論

文指導教授申請辦法」，該辦法第八條中即已明

定：「本系專任教師每學年同意指導本系研究

生，碩、博士人數以不超過三名為原則，合併

夜間教學碩士班、碩士專班、暑期教學碩士班

人數合計以不超過六名為原則…」 

國文學系碩博士班學位論

文指導教授申請辦法 

項 

目 

四 

□ 違反程序 

□ 不符事實 

■要求修正事項 

該系研究生約有 300 餘人，五

年內赴國外姊妹校交換僅有

3人，有 1位在美國內華達大

學里諾校區，另 2位在韓國群

山大學，且均為短期或暑期研

究，交流人數與地區多元性方

面均宜再加強。 

本系為國學領域之重鎮，為國際學生來校訪

問、研究、交換最為屬意系所之一。然國際學

生或因程度未及或其他原因，自亦有所侷限。

反之，學生赴外研究交流，多為以中文為主要

使用語言國家。近五年獲中華發展基金會提供

之研究獎學金赴中國研究交流之學生人數計 4

名。本校與大陸 985 高校多已建立姊妹校，將

持續加強宣傳並鼓勵研究生前往交流。另亦積

極鼓勵研究生及大學部畢業生赴韓國、日本、

新加坡及歐美等地留學。 

 

（本表如不敷使用，請自行增列） 

 


